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开展市级层面城市管理领

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

（沪府发[2005]20 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

的决定》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编办关于清理整顿行政

执法队伍实行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工作意见的通知》精神，

2004 年 1 月，市政府发布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开展

区县城市管理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以下

简称《决定》）。截止 5 月底，本市已有 13 个区开展了城

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

了进一步深化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改革，建立统一管理、综合

协调、监督检查的机制，现就本市开展市级层面城市管理相

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包括与行政处罚权相关的行政强制权和

行政检查权，下同）工作，作如下决定：

一、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范围

本市市级层面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范围，以

《决定》明确的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范围为基础，

除明确将相关市级行政管理部门行使的部分行政处罚权划

归市级城管执法部门行使外，还明确将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方

面市管河道范围内的违法行为和水务管理方面市管河道范



围内的部分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权，划归市级城管执法部门

行使。同时，适当扩大环境保护管理、工商管理、房地产管

理和拆除违法建筑方面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范围。

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具体范围，按照市政府

修订后发布的《上海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暂行办

法》执行。

二、管理体制和机构设置

在市市容环卫局增挂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

简称市城管执法局)牌子，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市城管执法局是负责全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

作的行政机关,具有独立的行政执法主体资格。

市城管执法局成立后，市有关部门的职能作相应调整。

市建设交通委负责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综

合协调，以及相关综合性政策的起草和制订工作。原由市建

设交通委承担的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具体

管理职能划转给市城管执法局。上海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工

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从市建设交通委调整设置到市城管执法

局，由该局负责日常工作，处理相关事务。

市城管执法局下设上海市城市管理执法总队(以下简称

市城管执法总队)，受市城管执法局委托，承担相对集中行

政处罚权工作的具体事务。同时，撤销上海市市容监察总队、

上海市园林绿化监察大队。



市城管执法局及其所属的市城管执法总队的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由市编办按照精简、统一、效能原则另行核定。

三、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认识。

开展市级层面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是加

强城市管理，探索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

政管理体制和行政执法机制的重大举措，涉及有关市级行政

管理部门行政处罚权的重新配置。各相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到

在城市管理领域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必要性和

重要性，按照市政府的统一部署，保证这项工作有序、顺利

进行。

（二）落实各自职责。

市政府法制办负责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推进过程中的相

关法制工作；市建设交通委负责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管理体

制改革的协调工作；市编办负责市城管执法局及市城管执法

总队的机构设置、人员定编工作；市财政局负责市城管执法

局经常性行政经费以及专项经费的审批工作；市市容环卫局

负责市城管执法局、市城管执法总队的具体筹备工作；市市

政局、市绿化局、市水务局、市环保局、市公安局、市工商

局、市房地资源局和市规划局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要积极予

以支持，配合做好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

（三）理顺相互关系。



一是理顺市市容环卫局与市城管执法局的关系。市市容

环卫局承担市容环境卫生行政管理事务，市城管执法局承担

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二是理顺市城管执法局

与相关市级行政管理部门的关系。市城管执法局按有关规定

行使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后，有关管理部门不得再

行使已经由市城管执法局行使的行政处罚权；在市城管执法

局履行职责的活动中，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要予以支持和配合。

三是理顺市城管执法局与区、县城管执法机构的关系。坚持

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重心下移，区、县城管执法机

构在区、县政府领导下，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业

务上受市城管执法局的指导和监督。

（四）制定配套制度。

由市政府法制办会同市有关部门抓紧起草和修订相关的

政府规章草案和规范性文件，并按照规定程序报市政府；市

城管执法局根据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制定相关配套制度。

（五）加强队伍建设。

要加强对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的政治教育和法制培训，

严格依法行政，努力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尽快适应履行新职

能的需要，确保严格执法、秉公执法、文明执法。

四、实施时间



市城管执法局自 2005 年 8月 1日起开始行使市级层面城

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届时，市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停

止行使相关的行政处罚权。

区、县城管综合执法机构的调整，待市级层面城市管理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体制运行一段时间后，结合区、县政府

机构改革一并进行。

二〇〇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